微型运行吊车外协配套生产协议书

甲方：沈阳市绍清微型吊车厂

乙方： 

甲方委托乙方制作（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,经协商双方制定如下条款：

1、甲方提供该部件的生产图纸，乙方必须按图纸要求，生产出样品。经甲方验收后，视为合格

乙方如有任何改动，必须经甲方发明人同意。否则不与验收。

2、该产品为发明专利，乙方有对技术保密，不外传，不仿制，不出售等义务。否则甲方将向乙方索赔人民币五十万元整。

3、乙方按甲方下达的生产量组织生产。经验收合格，产品运到甲方后，甲方按商定的价格一次性付款。

4、产品的价格，生产工期双方根据市场现状，数量的多少，销路等情况，本着双方受益的原则协商制定。现阶段的回收总价的计算公式为用料毛重量×购买单价+成品净重量×（ ）元+运费。（乙方事先提供用料报价表）根据需要甲方可以预付材料费。

5、为了降低成本，乙方在购买材料时，如买不到的材料或材料价格太高时，可以援于甲方提供。

6、以上条款双方同意，法人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甲方：沈阳市绍清微型吊车厂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法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    日

